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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致力于协调流域内各国利益、化解彼此矛盾和促

进合作善治，实现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对提升跨界河流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合作机制互动的视角，作者提出的嵌套式机制同时满足了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

部因素四个条件，有利于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 嵌套式机制是指由跨界河流

合作机制与将其功能嵌套在内的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联动结构，主要包括议题桥

接与结构桥接两个关键作用过程。 前者涉及信息共享、协调磋商和议题塑造与整合路径

的搭建，后者则指遵约规范和争端解决路径的塑造。 通过分析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
湄公河委员会和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三个案例，可以看出由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区域政

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嵌套式机制的完整程度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呈正相关。
嵌套式机制揭示了区域一体化深度和广度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为理解区

域政治经济共同体与具体的功能性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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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国际社会因跨界河流开发引发了形形色色的跨界水争端问题。 为了有效协

调流域内国家利益，化解可能的风险与冲突，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应运而生。 经过多年

发展，这些机制的运行绩效良莠不齐：有些达到了机制设定的目标，促进了跨界河流开

发管理与合作，如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ＩＣＰＤＲ）等；另一些则无法发挥应有功能甚

至形同虚设，如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ＮＢＩ）等。 关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问

题，学界主要有五种解释。

第一，霸权国主导论。 弗雷德里克·弗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 Ｆｒｅｙ）和伊兰·费特尔森

（Ｅｒａｎ Ｆｅｉｔｅｌｓｏｎ）认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流域内是否存在“非对称性

权力结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及主导该结构的流域内霸权国。 霸权国可以

有效遏制流域内其他国家对结构秩序的破坏，同时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国行

动与霸权国偏好相协调。① 郎平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

化框架下政治与安全有效合作的重要动力。② 马克·蔡陶恩（Ｍａｒｋ Ｚｅｉｔｏｕｎ）等对霸权

国性质进一步细分：相对于“统治型水霸权（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的外在强制

性，“领导型水霸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ｈｙｄｒｏ⁃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将霸权国偏好塑造为机制成员国的

共有认同和规范，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因此更为有效。③ 托马斯·霍默—狄克逊（Ｔｈｏｍ⁃

ａｓ Ｈｏｍｅｒ⁃Ｄｉｘｏｎ）则提出了相反看法，他认为如果水霸权国是高度依赖河流资源的下游

国家，该国可能会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利己的水资源分配，流域内冲突可能更容易发生。④

第二，合作机制完善论。 制度主义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丰富解

释。 一是关注协议规定是否严密。 伊泰·费施亨德勒（ Ｉｔａｙ Ｆｉｓｃｈｈｅｎｄｌｅｒ）等学者认

为，条约模糊性与缔约国履约的程度呈负相关，即条约规定越严密，缔约国违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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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将越有效。① 王志坚也指出流域内国家缔结的条约在权利

义务方面规定越明确，相应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就越具有合法性，缔约国参与机制的动

力也就越强。② 奥利维亚·奥多姆（Ｏｌｉｖｉａ Ｏｄｏｍ）和亚伦·沃尔夫（Ａａｒｏｎ Ｔ． Ｗｏｌｆ）基

于水资源和水政治的动态效应，提出流域内国家签署的合作协议能否兼具冲突预防和

旱涝应对功能是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键。③ 二是关注机构设置是否健全。

此类研究认为协议规定是否严密只关注了缔约国在机制成立前后的短时间预期，无法

评估机制后续的运作情况，因此应从部门职能的角度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进

行动态分析。 基肖尔·厄普莱提（Ｋｉｓｈｏｒ Ｕｐｒｅｔｙ）和萨曼·萨曼（Ｓａｌｍａｎ Ｍ． Ａ． Ｓａｌ⁃

ｍａｎ）指出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键是在合作机制内增设有关预防和解决

冲突的部门。④ 贾琳提出有效的国际河流争端避免与解决机制应包括国际河流合作

机制、国际河流争端避免机制、国际河流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开发替代水源机制，这些机

制都需要相应的部门建设和职能完善。⑤ 艾塞格·基伯罗格鲁（Ａｙᶊｅｇüｌ Ｋｉｂｒｏｇｌｕ）等

学者意识到流域内国家数据共享的重要性，认为数据共享机构有利于构建以发展为导

向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⑥ 雅各布·彼得森—珀尔曼（Ｊａｃｏｂ Ｄ．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Ｐｅｒｌｍａｎ）等

学者建议增设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水量分配和福利供应等部门，以提升跨界河流合作

机制的有效性。⑦

第三，水资源综合管理论。 水政治不仅包括水资源的分配、管理和冲突解决，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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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水资源相关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全领域综合治理。 厄普莱提、萨曼和阿肖克·斯

温（Ａｓｈｏｋ Ｓｗａｉｎ）认为综合全面的水资源管理框架需要整合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①

胡兴球等人强调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应涵盖国家、地方、社会和市场等多主体合

作框架。② 米尔扎·胡达（Ｍｉｒｚａ Ｓａｄａｑａｔ Ｈｕｄａ）和斯温强调地方政府和公民团体的

参与能够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合法性与稳健 性。③ 皮查 蒙 · 耶奥芬顿

（Ｐｉｃｈａｍｏｎ Ｙｅｏｐｈａｎｔｏｎｇ）则指出，在解决跨界河流争端中引入企业和社会团体等主

体，可能导致议题分散和意见分化，使争端复杂化乃至升级。④ 斯科特·摩尔（ Ｓｃｏｔｔ

Ｍ． Ｍｏｏｒｅ）也认为如果政治权力向地方下放的程度过大，则可能削弱共享水资源制

度化的努力。⑤

第四，外源性动力说。 合作机制完善论和水资源综合管理论强调调动跨界河流合

作机制的内在动力，外源性动力说主张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以外寻找新动力来解决机

制有效性问题。 其一，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与域内政治安全合作密切相关。 卢光

盛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了域内政治安全合作，为

提升该地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奠定基础。⑥ 安田由美子（Ｙａｓｕｄａ Ｙｕｍｉｋｏ）等学

者认同经济合作有利于增进流域内国家间的互信，但也强调这种扩溢效应并非自动产

生，而是依赖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⑦ 其二，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运转依赖第三方对

域内国家行为的引导。 尤努斯·汗（Ｍ． Ｙｕｎｕｓ Ｋｈａｎ）和白明华从印度河跨界河流合

作机制中发现，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不仅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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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在机制运转不畅时提供仲裁和对话平台，帮助域内国家以更透明公开的方式化解

危机。①

第五，观念规范论。 一国的历史经验与文化背景、决策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信息来

源等观念因素是影响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变量，例如“水权”观念会对域

内国家的态度、立场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李昕蕾和华冉提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应该“去安全化”，不再将其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议题。② 潘一宁也指出，流域内

国家应把水问题作为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来处理，以合作共赢理念重构安全认同。③

盖伊·奥利维尔·福尔（Ｇｕｙ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Ｆａｕｒｅ）认为域内国家围绕水争端的协商谈判内

嵌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各国应培育以换位思考为特征的反思文化（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以流域整体利益为宗旨的整合文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④ 哈盖·埃尔利赫

（Ｈａｇｇａｉ Ｅｒｌｉｃｈ）提出流域文化的塑造源于域内国家的认知，信念、语言和思维等认知

因素将影响这些国家的合作前景及限度。⑤ 沃尔夫全面总结了水认知形成的四个阶

段，分别是各国在各自边界内独立开发跨界河流的物质型阶段（第一阶段）；各国超越

边界合作开发跨界河流的情感型阶段（第二阶段）；各国不局限于跨界河流议题，在更

广泛领域形成普遍共识的知识型阶段（第三阶段）；各国搭建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处理

跨界河流及更普遍议题，实现合作共治、利益共赢的精神型阶段（第四阶段）。⑥ 当域

内国家的认知阶段有异或均处于初级阶段时，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往往是低效或无效

的，成员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也更可能发生。 韩叶认为跨界河流流域内国家若能尊重

彼此合理诉求，将有利于创造相互包容的合作型水文化，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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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①

霸权国主导论分析了权力对机制的影响，但其关注点局限于域内大国的权力，忽
视区域组织的作用。 合作机制完善论关注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运行，但没有意识到机

制间联动的影响。 水资源综合管理论强调议题和单元多元化有利于提升机制有效性，
但很少关注水资源综合管理与外部机制的关联。 外源性动力说认识到域外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影响力，但对外部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关系界定模糊。 观念规范论认

识到观念和规范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但缺乏足够的操作性。 通过上述

分析可知，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部因素都不足以单独确保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

效性，需要进一步找到兼具以上四方面的新解释。

二　 嵌套式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理论构建

综合前人研究，本文提出嵌套式机制（ｎｅｓｔ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是确保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有效性达成的必要前提。 嵌套式机制是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该跨界河流所在的区

域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联动结构，这一机制同时满足了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部

因素四个条件。 在讨论嵌套式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系之前，本文首先

界定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标准。
（一）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界定

奥兰·扬（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关于机制有效性标准的定义是“体制或治理体系是否

在塑造或者引导行为体的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② 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具体表现为遵

约与初始问题解决两个方面。③ 基于此，笔者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设定了两

个标准：（１）成员国遵守机制规则的程度；（２）解决创立机制时的初始问题的程度。 成

员国遵循机制规则意味着本国行为模式的变更，这是机制发挥作用和解决初始问题的

前提。 不过，由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规范和议题的模糊性，成员国可能会以各自理解

的方式遵约。 在诸多跨界河流冲突的案例中，成员国的遵约率有时达到很高水平。④

针对成员国都声称“遵约”却机制低效的现象，有学者强调设置结果导向的机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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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①

机制解决初始问题的程度是衡量机制有效性的另一个标准。 一般而言，跨界河流

合作机制无非是为了应对航运、河流开发、流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流域综合治理等问

题。 当前，欧洲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创设的初始问题着眼于水资源综合管理，亚非跨界

河流合作机制的初始问题还停留于航运或河流开发上。 若以欧洲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的初始问题为基准，其他地区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会因初始问题层次相对较低，使其

机制有效性显得先天不足；若以非洲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初始问题为标准，又可能让

其他地区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看起来都是有效的。 因此，衡量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

效性应以各自初始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为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以初始问题解决为

标准可能会出现某些例外情况，例如成员国在未遵约的情况下意外解决问题。 鉴于

此，笔者提出第一个标准，即成员国遵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程度是机制解决初始问

题的基础和保障；在实现标准一的情况下，机制解决初始问题的程度，即第二个标准才

能成为衡量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依据。

本文将第一个标准细化为三个指标：一是成员国依据机制规则推动国内立法；二

是成员国实施机制通过的决议；三是成员国认同机制目标与愿景。 第二个标准也可细

化为三个指标：一是实现机制初始目标；二是管控因初始问题产生的争端；三是围绕初

始问题开展协调。 结合遵约与解决初始问题这两个标准，笔者将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分

为有效、部分有效和无效三类。② 其中，只满足“成员国认同机制提出的目标与愿景”

“围绕初始问题开展协调”两项指标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为无效机制；在满足前两项

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成员国实施机制通过的决议”“管控因初始问题产生的争

端”的机制为部分有效机制；在满足前四项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成员国依据机

制文件推动国内立法”“实现初始目标”的机制属于有效机制（如图 １）。

（二）嵌套式机制实现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作用分析

国际合作机制的互动结构包括嵌入式机制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集束式机制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交叠式机制（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ｓ）和嵌套式机制四种类型。③ 嵌入

式机制是指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制深嵌在整体机制中，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制不具有独立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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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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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２７－２４８．

一般来说，只要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能够运转，就不可能完全无效。 为了便于操作，本文用“无效”指代有

效性极低、远达不到“部分有效”的水平。
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第 １５５—１６２ 页；赵晨光：《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互动”》，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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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界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性。 集束式机制是各类机制强制整合的产物，这一类型同样会使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制

丧失独立性。 交叠式机制是依据不同目的建立的各类机制，因问题域重叠导致无序与

低效。① 在嵌套式机制下，解决具体问题机制置于更广泛制度框架中，但并不影响其

独立性。 因此，前三种类型不适用于分析具有独立性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而嵌套式

机制符合这一前提。

在嵌套式机制中，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对成员国具有一定约束力。 同时，鉴于跨界

河流合作机制的成员国多数属于更广泛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下文简称“共同体”），

成员国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同时发生，前者

形成结构桥接，后者形成议题桥接（如图 ２）。 结构桥接促进成员国遵守跨界河流合作

机制，议题桥接有助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解决初始问题。 由于国际机制难以对成员国

实现有效强制，因此利益驱动势必先于规则驱动。 换言之，议题桥接是结构桥接的前

提和保障。 由此，嵌套式机制最终达成了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一方面，共同体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互动通过信息共享、协调磋商、议题塑造与

整合实现议题桥接，在愿景目标、行动计划、监测标准、项目规划与协调等议题领域达

成共识。 共同体的统筹协调精简了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解决初始问题的程序，提升了跨

界河流合作机制的项目实施与议题处理能力。 共同体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之间的信

息共享既能避免信息重复获取，还能扩大信息来源渠道、丰富信息内涵、统一信息标

准；而且由于共同体的参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在信息搜集上获得了更高的代表性与

合法性。 共同体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之间的信息共享有三种模式：一是信息系统对接

与兼容。 整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有关河流水资源的数据库、监测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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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嵌套式机制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是报告传递。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将围绕水资源问题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共同体。 三

是信息技术会议交流。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围绕水资源开发等问题不定期举

行信息或技术会议，会议的形式主要为专家小组会或“部长＋专家”扩大会议。 三个模

式实现信息共享的程度依次递减，尤其是当前两者都无法达成时，信息技术会议交流

对促进信息共享的贡献有限。①

以信息共享为前提，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间围绕河流相关议题的协调磋商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机构内嵌。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增设负责与共同体展开沟通并

实施计划的部门，在此过程中，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其他部门也会因此调试自身功能。
二是机构对接。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之间开展部门对话，在初始问题上寻求一

致观点并试图达成统筹规划。 三是战略政策会议沟通。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内的部门

与共同体之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这类会议多依托于共同体的成员国首脑峰会或

其他形式的会议。 由于机构内嵌只出现于一体化高度发达的区域，因而不具有典型

性。 机构对接是更常见的协调磋商模式，但在促进协调磋商的实现上，机构内嵌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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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都可以发挥作用，而若依赖战略政策会议沟通单独发挥作用难度较大。 协调磋商是

议题桥接的重要标志和必备条件，使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专注的具体问题得以在更高层

面上被讨论，从而有助于两类机制之间加强分工协作、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实现战略

与议程对接。①

议题塑造与整合是指将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纳入共同体对

区域水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培育和塑造更趋合作性的议题，从而实现对流域内社会、

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协调管理。 议题塑造与整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令嵌套。 共

同体围绕相关河流议题出台综合法律框架，为成员国和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提供可遵循

的规范。 二是战略计划嵌套。 共同体会围绕河流议题制订相关管理开发计划与远景

规划，指导成员国乃至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行动。 在信息共享、协调磋商完备的基础

上，法令嵌套相比战略计划嵌套更有利于议题塑造与整合，而议题塑造与整合又促进

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实现。② 由此，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解决初始问题的能力因其与共

同体的规范协调得到提升，流域内具体问题机制的职能重叠也会在共同体协调下有所

缓解，并获得来自共同体的合法性支持，推动了初始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

议题桥接是嵌套式机制的基础。

另一方面，把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对初始问题的解决框架嵌入共同体的整体规划可

以实现二者在监督和管理方面的对接，由此形成共同体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成员国的

结构桥接，规范成员国的行为。 结构桥接中的遵约规范强调成员国对跨界河流合作机

制和共同体规则的双重遵守，以增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成员国的遵约与履约比例。③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通常以三种方式实施遵约管理：一是推进国内立法。 根据机制期

望，成员国会将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条约、规则内化到国内法当中。 二是提交报告。

根据机制要求，成员国会定期将自己的履约义务和实施情况向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提交

报告。 三是审查与核查。 机制会鉴别和判断成员国提交的履约信息，以确定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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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扬指出应把遵约看成是管理问题而不是强制执行问题，参见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

制度》，第 ３２０ 页。



违约行为，这是敦促成员国遵约的关键一步。① 仅依靠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约束，成

员国的自主空间较大。 这是由于机制条约、规则经多方博弈后往往在表述上十分含

混，若转化为国内立法，分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在嵌套式机制中，共同体通过相同的

三种方式实现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成员国的遵约管理，形成双重机制下的遵约规范，

加之共同体拥有更大的合法性，使这种双重机制产生的约束力大大增强，跨界河流合

作机制也能从中分享共同体提供的权威。 嵌套式机制中议题桥接程度越高、共同体的

遵约管理能力越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成员国对自身机制的遵约度也就越高。

结构桥接中的争端解决聚焦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不仅关注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争端解决，而且强调共同体作为第三方参与争端调解的有效性。

其一，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争端解决无论是偏向政治路径还是法律路径，只要程序明

确、职能清晰，就可以初步判定其争端解决规范是健全的。② 其二，作为持续参与争端

调解的稳定第三方，共同体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增添了新的争端解决方法。 一般来

说，共同体在争端调解中相对公正和透明，有利于实现争端问题的去安全化。③ 共同

体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争端解决规范相配合，可提升争端解决的合法性和成功率，

最终促进争端问题在机制内解决。 共同体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议题桥接程度越高，

它作为稳定第三方参与争端调解的成功率也就越大，从而最终减少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成员国做出违约行为的可能性。 由此可知，作为基础的议题桥接，促进了结构桥接的

发展，从而使嵌套式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据此本文可以做出以下推论：当议题桥接、结构桥接实现度较高时，嵌套式机制将

更加完备，其中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是有效的；当议题桥接、结构桥接部分实现时，嵌

套式机制虽然发挥作用，但其不完备性导致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只是部分有效；而在议

题桥接、结构桥接都缺失的情况下，嵌套式机制没有成形，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无效。

三　 案例分析

笔者选择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湄公河委员会（ＭＲＣ）和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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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１７ 页。
争端解决分为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 政治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第三方介入等途径，该方法较为

平等、直接和灵活，因此得到了广泛使用；法律方法一般指将争端提交仲裁庭或国际法院，该方法因触及国家主

权，通常只能作为政治方法的辅助和补充。 参见郝少英：《〈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公约〉争端解决方法评析》，载
《清华法治论衡》，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６—２１８ 页。

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发展》，第 ２２—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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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案例来验证上述假设。 案例选择依据有三点：第一，三个组织是河流干流级别的

多国合作机制，都关注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 第二，三个组织的机制建

设比较完备，都获得来自成员国、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第三，在三

个组织所在的地区，各自存在一个具备区域性权威且涵盖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区域政治

经济共同体。
（一）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

多瑙河位于中欧东南部，干流全长 ２８５０ 千米，流经 １０ 国，①是欧洲流经国家最多

的跨界河流。 １９ 世纪以来，流域内各国因为航运、水利水电开发和水质等问题发生过

多次争端与冲突。 为了管控争端而进行的多瑙河流域合作经历了航运、水能资源开

发、水资源保护和依赖《欧盟水框架指令》展开全面合作四个阶段，②这一过程也是流

域合作机制不断嵌套进欧洲联盟的过程。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多瑙河干支流沿线 １１ 国与欧洲共同体签署《多瑙河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合作公约》（《多瑙河保护公约》），并以此为基础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成立保护多瑙河

国际委员会。③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致力于多瑙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公平管理与

利用，为更好发挥作用，该组织有意识地加强与欧盟的联系与合作。 保护多瑙河国际

委员会依托欧盟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 年分别出台《欧盟水框架指令》 《欧盟洪水

指令》以及“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ｎｕｂｅ Ｒｅｇｉｏｎ）”，深化了对多

瑙河的综合管理与利用，逐步与欧盟形成了完善的嵌套式机制。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建立了议题桥接。 第一，打造信息共享路径。 《欧

盟水框架指令》是欧盟在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有关水领域的政策纲领与行动框架，致力于消

除水污染、保护水生态、减轻洪水和干旱危害以及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④ ２０００ 年

欧盟颁行该指令之初，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及其成员国承诺遵守和执行相关规定。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跨国监测网络（ＴＮＭＮ）与多瑙河环境事故紧急报警系统

（ＡＥＷＳ）按欧盟标准进行改造并与欧盟系统对接，信息搜集计划也逐步根据欧盟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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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干流流经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跨界水合作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９０—
９３ 页。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最初的缔约方有 １２ 个，分别是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德国、匈牙利、
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和欧洲共同体。 当前，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共有 １５ 个缔约

方，新增波黑、黑山和塞尔维亚三国。 此外，欧共体席位由欧盟继承。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跨界水合作与发展》，第 ９２ 页。



一协调实施。① 在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根据《欧盟水框架指令》
的要求开展了多瑙河联合调查，并出具分析报告。②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进一步执

行《欧盟洪水指令》，遵循该指令有关减洪防洪举措尤其是实施流域联合防洪管理的

原则，于 ２０１２ 年开展流域洪水风险评估并向欧盟提交评估报告。③ ２０１１ 年“欧盟多瑙

河地区战略”出台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使用的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开始与欧盟

开发的欧洲水信息系统（ＷＩＳＥ）兼容，多瑙河环境事故紧急报警系统由此嵌入欧盟体

系，欧洲洪水预警系统（ＥＦＡＳ）也完全将多瑙河流域涵盖。④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通过洪水风险管理计划与流域管理计划，规定自身需定期向欧盟提交各项工

作的进度报告。⑤ 至此，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之间的信息共享路径基本形

成，包含了信息系统的对接与兼容以及报告传递等形式。 欧盟得以充分掌握保护多瑙

河国际委员会的运行信息，并据此实现更为密切的政策对接。 在欧盟支持下，保护多

瑙河国际委员会的信息搜集与指标推行也有了更清晰的依据。
第二，畅通协调磋商路径。 作为《多瑙河保护公约》缔约方之一，欧盟有权派代表

参加每年召开的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缔约方大会，并拥有表决权。⑥ 《欧盟水框架

指令》颁布以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逐步调整自身的组织架构与功能以实现与欧

盟的政策协调。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确定由流域管理专家组专门负责与欧盟的协

调工作，其任务涉及公众参与、洪水风险管理和信息共享等多个方面，保障每个周期的

管理计划顺利实施。 按照《欧盟洪水指令》，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内的防洪专家组

协调防洪工作；监测与评估专家组与信息管理和 ＧＩＳ 专家组分别进行河流监测和构建

地理信息系统的工作；公众参与专家组需根据欧盟指令向委员会提供公众参与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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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这四个部门由此成为内嵌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欧盟标准执行者。① “欧盟

多瑙河地区战略”出台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开始定期参加该战略框架下的

研讨会，而“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中的水质与环境风险协调员也同样定期参加保护多

瑙河国际委员会的相关重要会议。② 经过充分的沟通与协调，“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中

的议题与方案基本由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提出，然后由欧盟颁行。③ 在信息共享基础

上，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之间通过机构内嵌和战略政策会议等方式实现了有效

的协调磋商。 这不仅赋予欧盟以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和一定的管理权，也保障了保护

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谈判权，从整体上提高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与行动力。

第三，推进议题整合。 在未执行《欧盟水框架指令》时，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提

出的议题缺乏整体协调，时常与流域内其他功能机制或成员国国内政策发生重叠甚至

冲突。 《欧盟水框架指令》首次将欧盟内部水问题统合起来，并为多瑙河流域水综合

治理提供了统一的政策框架。④ 其一，《欧盟水框架指令》中的测量项目与标准是保护

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以及流域内其他欧盟候选成员国都承诺遵守的指标。⑤

其二，根据《欧盟水框架指令》，包括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在内的多瑙河流域各类机

制的行动计划被整合起来，多瑙河流域的整体管理计划得以逐步实施。 ２００４ 年保护

多瑙河国际委员会颁布了多瑙河分析报告，而它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制订的两个多瑙

河流域管理计划则成为实施《多瑙河保护公约》的基础文件。⑥ 在欧盟支持下，２０１５

年提出的《多瑙河洪水风险管理计划》也首次清理和整合各种重叠和冲突的议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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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明确水质与环境为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优先工作，并使

其纳入欧盟宏观区域战略。①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实现了

法令和战略计划嵌套，从而明晰了标准，优化了行动方案，大大缓解了流域内各国因各

自标准差异、计划多元而导致各行其是的困境。 同时，欧盟在水资源管理计划、监测网

络搭建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议题整合，提升了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还

使该委员会汲取了更大的合法性基础与执行能力。②

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与欧盟也建立了结构桥接。 其一，建立双重遵约规

范。 《多瑙河保护公约》规定各成员国应在国内法中遵循委员会原则，实施保护水资

源的相关法律和履行委员会规定义务。 不过该规定由于缺乏强制力，实施效果并不理

想。③ 《欧盟水框架指令》和《欧盟洪水指令》颁行后，为了促进成员国遵约，两项指令

中都有违约罚款并强制执行的规定。 两项指令成为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和欧盟共

同要求的义务，指令的效力增强。 例如在《欧盟水框架指令》颁布后，此前态度模糊的

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相继宣布按照欧盟准则

开展合作。 对于不属于欧盟的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来说，遵守两项指令是它

们申请加入欧盟的一项重要先决条件，这也保障了指令的有效性。 ２００１ 年，保加利亚

和罗马尼亚为了顺利加入欧盟而根据《欧盟水框架指令》变更了国内政策，波黑也基

于同样的考量将两项指令作为本国水资源保护的政策基准。④ 因此在两项指令约束

下，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逐步制定国家层面的多瑙河流域管理规划和洪水风

险评估规划，以之适应和完善多瑙河流域的统一管理规划。 欧盟还会负责监督和指导

相关规划的审查、更新与执行等。⑤ 鉴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政策、欧盟的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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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指令和“欧盟多瑙河地区战略”相互呼应、相互促进，这就使欧盟指令与战略规划具有

强大约束力，促使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双重遵约。①

其二，完善争端解决方式。 多瑙河流域的争端解决主要是依赖法律，如《多瑙河

保护公约》规定了争端解决的司法流程，形成委员会协调解决、提交国际法院强制裁

决和设立仲裁庭进行仲裁三种解决方式。② 由于调解与裁决结果不具有强制性，导致

流域内国家在面对不利结果时反应消极。 例如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水坝项目仲裁

案在 １９９７ 年做出判决后，由于执行力不足，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两国的争端仍未能妥善

解决。 随着欧盟作为“稳定的第三方”参与调解，争端解决的成功率大大增加，具体有

三点原因：一是欧盟作为第三方提供的调查数据具有更强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易于被

冲突各方接受；二是作为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欧盟具有的权威与影响力使得

冲突各方需慎重对待其调解建议；③三是作为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缔约方之一，

欧盟参与冲突调解是履行委员会规定义务的一种方式。 欧盟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

会在多瑙河议题上有着共同目标与相互协调的实施路径，使欧盟作为第三方进行的调

解具有稳定和可预期的特征。 在欧盟的后续参与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最终于 ２００６

年同意遵循国际法院关于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水坝项目的裁决。④ “稳定的第三

方”欧盟的调解使得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抗拒调解和单边行动的成本不断

增加，降低了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相关决议的违约率（如图 ３）。

欧盟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嵌套式机制优化了二者的信息共享、遵约规范和

争端解决等路径，促进了双方的协调磋商和议题整合。 成员国依据欧盟指令和《多瑙

河保护公约》进行了国内立法，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员国的遵约程度因嵌套式机

制的形成得到提升。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努力，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成功实现了保护和

开发多瑙河水资源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初始目标。 据此可以认为，由于议题桥接和结

构桥接的实现程度均很高，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间的嵌套式机制发展完备，

最终塑造出了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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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嵌套式机制提升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有效性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湄公河委员会

澜沧江—湄公河全长 ４８８０ 千米，流经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 ６ 国，

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跨界河流。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湄公河流域国家②将该河水资

源视为战后重建的重要依托。 围绕湄公河开发的国际合作最初由域外国家主导，后来

逐渐由域外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和协调，议题也从航运、河流开发延伸到流

域综合管理与规划。 在此过程中，湄公河委员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协调与

合作不断增加。

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协调下，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

·２４１·

　 嵌套式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


①
②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跨界水合作与发展》，第 １１９ 页。
湄公河流域始于泰国清盛，流域面积 ６２ 万平方千米，包括老挝的几近全部领土（２０．７４ 万平方千米）、泰

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１９．０５ 万平方千米）、柬埔寨领土的 ９ ／ １０（１５．７８ 万平方千米）和越南的中部平原及南部三角

洲（６．４３ 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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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于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签署《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湄公河协定》），湄公河委

员会由此诞生。 湄公河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湄公河流域的综合管理与规划，协调

开展灌溉、防洪、水力发电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促进湄公河水资源可持续发

展。① 为更好发挥作用，湄公河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加强了与东盟的联系。 基于

东盟 ２００５ 年《东盟水资源管理行动战略计划》、２００９ 年《东盟一体化倡议工作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０ 年《湄公河委员会华欣宣言》 《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谅解备忘

录》等文件，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在湄公河综合管理方面初步形成了嵌套式机制。
当前，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之间初步实现信息共享，协调磋商路径也已成形，但议

题整合局限于战略计划层面。 第一，信息共享初步发展。 湄公河委员会在水文与河流

监测、洪水监测与预报以及干旱与水质监测等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监控网络，②但湄

公河委员会与东盟未实现信息系统的对接和兼容，双方的合作仅限于某些信息系统的

项目建设，如东盟参与了湄公河委员会导航计划。③ 《东盟水资源管理行动战略计划》
建立了用于数据共享的东盟水信息管理与发布系统，但没有与湄公河委员会信息系统

对接。④ 在《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东盟与湄公河委员会联合评

估了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和水火灾的影响。 在东盟支持下，湄公河委员

会制订了新的环境方案，水质及生物监测系统也实现协作，两个机构统一了环境标

准。⑤ 除了东盟与湄公河委员会定期举行联合会议外，双方还根据备忘录互派代表参

加会议，可见，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的信息共享主要是以报告传递和信息技术会议

的形式开展的。 这种形式一方面增加了两个组织间的信息交流，推动了湄公河流域

共同环境标准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形式依赖两个机构的持续兴趣，且报告提

交或会议交流存在时间迟滞等问题，湄公河流域管理受到信息系统兼容度不够的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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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协调磋商路径架设完成。 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建立了两种协调磋商路径：

一种是湄公河委员会峰会、非正式发展伙伴会议和战略计划讨论审议会议等会议磋

商。 在这些会议上通过的《湄公河委员会华欣宣言》与 ２０１６ 年《金边联合发展伙伴声

明》又进一步确认了会议形式对于推动两机构深入合作的重要作用。① 另一种是《东

盟一体化倡议工作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所确立的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与东盟秘书处

间的合作伙伴关系。② ２０１０ 年两个秘书处派出高级别代表负责技术和政策对接，内容

包括联合帮扶流域内发展缓慢的国家、协调灾害应对管理以及审议东盟框架下与湄公

河有关的各类问题。③ 与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专门设立专家组实施欧盟指令不同，

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仍以机构对接和会议沟通为主要联系形式。 此外，东盟通过援建

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发展缓慢国家的基础设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到湄公

河流域管理中。 湄公河委员会也通过与东盟的协调沟通提升了政策的科学性，湄公河

流域行动计划逐渐嵌套进东盟议题中。④

第三，议题整合程度有限。 鉴于湄公河委员会的四个成员国都是下湄公河国家，

其运行依赖和上游国家的协调，东盟在湄公河委员会与上游国家开展合作时扮演了媒

介角色。 １９９６ 年《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基本框架》与 ２００３ 年《东盟—中国和平

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涵盖环境评价、水质管理与监测以及河流可持续利用

等领域，旨在促进上下游国家的合作和流域可持续发展。⑤ ２００５ 年《东盟水资源管理

行动战略计划》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框架和区域目标等内容，湄公河委员会据此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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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的流域发展计划。① 此后，湄公河委员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战

略计划也都将参与东盟有关能源、运输、环境和灾害管理等与水资源有关的项目作为

目标。 相比欧盟对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的法令嵌套，东盟对湄公河委员会仅实现了

战略计划嵌套。 尽管战略计划嵌套提升了湄公河委员会的政治合法性、议题整合以及

解决初始问题的能力，但由于东盟缺乏类似《欧盟水框架指令》那种能够统筹跨界河

流保护开发的法令，使得议题整合在程序上繁复，规划却不够长远。 湄公河委员会与

东盟的合作关系比较松散，前者难以借助东盟提升政策专业性与执行力。②

可见，尽管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的协调磋商路径等嵌套式机制已基本形成，但信

息共享和议题整合程度有限使湄公河委员会的流域综合管理受到较大限制，湄公河委

员会的政策落实状况与其初始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

议题桥接欠缺使合作难以深入，导致东盟与湄公河委员会之间结构桥接残缺。 其

一，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的双重遵约仅限于报告提交。 《湄公河协定》仅对数据提供、

报告提交、更新联合计划、用水通知和协商等提出一般性要求，对成员国国内立法与法

规更新并没有做出强制规定。③ 协定设置了告知、事先商议与协定程序，明确规定任

何成员国的单方面行动须事先向湄公河委员会报备并进入讨论与审议程序，防止成员

国在湄公河干流的河流改道、水坝建造等行动对流域其他国家造成有害影响。 由于东

盟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东盟水资源管理行动战略计划》仅要求成员国就水资源

管理进行原则性立法，因而无法为湄公河委员会制定的操作性规则背书，也无法规定

与约束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的目标实施路径。④ 不过，东盟在与湄公河委员会的议题

桥接中，二者的协调磋商路径构建基本完成，议题整合也初步实现。 ２００５ 年，东盟秘

书处成为湄公河委员会治理会议的观察员，并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长期支持湄公河委员会

的可持续水电倡议。⑤ 东盟借此参与到湄公河委员会的综合管理中，后者及其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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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就河流开发和履约状况向东盟提交报告。 在东盟和湄公河委员会的双重约束下，

老挝已就 ６ 个干流水电项目向湄公河委员会进行报备，其他三个成员国也积极履行告

知、事先商议与协定程序。① 当然，仅仅提交报告不足以全面约束成员国的遵约行为。

在沙耶武里水电站事件中，老挝无视湄公河委员会的战略环境评估，还未与其他成员

国达成谅解便着手修建大坝。② 因此，东盟与湄公河委员会的双重遵约规范只能在程

序上约束成员国，即对提交报告这一形式的遵从。 至于报告的审议结果则对成员国不

具有约束力，尤其当审议结果与成员国利益相悖时，违约就会发生。

其二，东盟无法作为稳定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 《湄公河协定》对损害赔偿以及

解决分歧与争端程序做了规定：湄公河委员会尽可能处理因对协定解释不同而产生的

分歧，当争端无法顺利解决时，则主要寻求政治途径解决，并将湄公河委员会作为调解

的备选。 由于该规定缺乏明确的协调方式与适用国际法，湄公河委员会因此缺乏裁决

争端的权力。③ 由于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与湄公河委员会议题整合有限，东盟无

法提供新的争端解决平台，也不能扮演稳定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 相关水争端最终仍

诉诸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很容易因各国过于强调主权而走向安全化。④ 例如，越

南和柬埔寨对老挝的水坝建设项目均持强烈否定态度，越南甚至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加

以造势，强调老挝水坝在政治与安全方面带给本国的负面影响。 与之相反，泰国则支

持老挝的水坝项目以缓解本国用电紧张问题，并借此避免在本国修坝可能引发的民众

抗议。 当然，这也是对越南意见的反制。⑤ 正是由于湄公河委员会的争端解决规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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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乏强制性，加之东盟的缺位，导致流域国家经常因坚持绝对国家主权而引发信任危机，

“水合作”从而让位于对“水权力”的关注（如图 ４）。

图 ４　 嵌套式机制提升湄公河委员会有效性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长期以来，湄公河委员会都因合作发展伙伴过多、与流域内其他机制功能重叠等

问题备受诟病。① 湄公河委员会在与上游国家开展合作的过程中，需要东盟支持以强

化自身的行动力与合法性。 由于东盟与湄公河委员会在议题桥接方面止步于战略计

划的嵌套，信息共享路径并未发展完备，导致二者在结构桥接方面仅能实现以提交报

告为主要方式的双重遵约，东盟作为稳定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的格局也并未形成。 鉴

于湄公河委员会的信息搜集系统得到一定发展，其与东盟的协调磋商框架也已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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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具备了一定的议题塑造与执行力，能够初步管控因初始问题产生的争端。 但鉴于

提升成员国遵约度的结构桥接仍然残缺，湄公河委员会仅能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上遵

照程序和实施决议。 总之，湄公河委员会与东盟的嵌套式机制是不完整的，因而它仅

是一个部分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三）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

尼罗河全长 ６６９５ 千米，流经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南苏丹、苏丹、埃及等 １１ 国。①

由于历史原因，尼罗河水资源开发长期由下游国家埃及垄断，但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上

游国家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诉求不断增加，因尼罗河水开发利用导致的矛盾成为沿岸国

家特别是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之间的主要矛盾。② 根据《尼罗河流域合作框

架协议》，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于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成立。③ 该组织是首个囊括几乎所有尼

罗河沿岸国家的流域治理机制，为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与开发提供了一个专业和公

平的交流平台。④ 为了协调尼罗河开发，非洲联盟（非盟）也逐步参与到尼罗河跨界河

流合作机制中。

基于《２０２５ 年非洲水远景》和非盟提出的《２０６３ 议程》等文件，尼罗河流域倡议组

织与非盟形成初步的、形式上的议题塑造与整合，议题桥接未能充分发展。 第一，未能

实现信息共享。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在东尼罗河地区建设了防洪预警系统，并在

２０１２ 年开发了尼罗河信息系统和尼罗河流域决策支持系统，从而实现成员国内部的

信息共享。⑤ 由于项目启动时间晚、关注领域局限于防洪，加之流域内国家信息搜集

能力不足，导致信息准确性差、共享水平也很低。 而非盟在尼罗河地区的关注点集中

于传统安全与极端主义，未在水开发方面投入资源，信息共享处于空白状态。 由于尼

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对尼罗河相关信息的掌握刚刚起步，非盟的相关工作更薄弱，双方

缺乏沟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因此相互间不存在信息技术会议或提交报告等信息共享

路径。

第二，未能实现磋商协调。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与外部发展伙伴初步建立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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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的会议机制，但非盟却游离其外。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磋商会议主要有各级政

府间会议、战略对话会议和尼罗河流域发展论坛三种形式，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欧盟和美国等域外伙伴积极参与其中，非盟却从未参加。① 这是因为尼罗河流域倡议

组织的磋商会议以募资为主要目标，而非盟自身还依赖外部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

下，非盟就没有了参加协调磋商的意义，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只能与域外伙伴磋商

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等议题。 在非盟缺位的情况下，当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意愿

与成员国利益相悖时，成员国便会指责组织是外部势力代理人，无法充分代表各成

员国的利益。

第三，强行整合议题。 为了迎合《２０２５ 年非洲水远景》，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战

略计划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综合知识与信息共享再到 ２０１７—２０２７ 年水资源可持

续发展，其确立与调整都是在欧盟和世界银行的协调下实现的。 在缺乏信息沟通和协

调磋商的情况下，《２０６３ 议程》照搬了《２０２５ 年非洲水远景》的战略目标，实现“促进水

资源公平与可持续利用”等议题的整合与统一。② 由于非盟与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之

间不存在议题整合的路径与过程，所谓整合仅限于二者确立了尼罗河流域开发的基本

原则与远景目标，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关注的具体议题没有体现在《２０６３ 议程》中。

这种“空谈”性质的议题整合无助于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初始问题的解决，二者间的

议题桥接也只流于形式。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与非盟形式上的议题桥接无法使后者从结构上规范成员国

行为。 其一，未形成双重遵约规范。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愿景是“通过公平利用尼

罗河流域水资源从中受益并实现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立足未来以解决当

前问题”的逻辑颠倒特征。 该组织为成员国擘画了合作开发的美好图景，却无法对当

前症结给出规范性意见。 因此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原则即使得到成员国的一致赞

同，但仍只是不具现实约束力的条款，从而出现成员国形式遵约而实质违约的现象。

例如埃塞俄比亚 ２０１１ 年推行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Ｇｒａｎｄ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ａｍ）”计划声称遵守了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公平开发原则，却受到下游国家抵制。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只能通过发放项目的方式给予成员国一定的利益绑定，以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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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提交项目报告，实现最低限度的监控。 一旦成员国因自身利益拒绝提交报告，那

么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也没有相应的应对方法。 与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类似，作为远

景规划的非盟《２０２５ 年非洲水远景》与《２０６３ 议程》同样不具备有效的约束力。 尼罗

河流域各国的双重遵约实际上都是缺失的。

其二，非盟无法作为稳定的第三方参与争端调解。 虽然在《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

协议》中对成员国争端解决进行了规定，但一国通过该协议解决争端与否不影响其参

加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这就意味着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没有强制要求成员国遵守争

端调解规则的义务。 面对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围绕“复兴大坝”产生的争端，尼罗河流

域倡议组织无力调解。 而非盟由于缺乏足够的议题参与和信息掌握，加之介入兴趣不

足，无法作为稳定第三方参与调解。 随着复兴大坝危机的逐步升级，非盟直到 ２０２０ 年

才表示愿意作为监督方参与调解，①因此其最多只能算一个“临时第三方”。 鉴于此，

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成员国更多是在丛林状态下展开激烈博弈，跨界河流问题时常演

变为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如图 ５）。

图 ５　 嵌套式机制提升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有效性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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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与非盟缺乏信息共享与协调磋商路径，导致议题整合没有实

质意义，从而无法搭建非盟与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成员国间的结构桥接。 尼罗河流域

倡议组织对成员国的约束力较弱，成员国违约行为时有发生，组织的初始问题始终得

不到妥善解决。 由于成员国惯于依赖本国国力和单边行动，跨界水争端极易被安全

化，损害了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合法性。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尼罗河流域合作框

架协议》仅有 ６ 国签署、４ 国最终批准，区域主义和流域综合管理的观念难以深入人

心。② 总之，非盟与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的嵌套式机制尚未形成，这使得尼罗河流域

倡议组织成员国仅能达成共同的愿景和目标，但在解决初始问题方面进展不大甚至基

本无效。

四　 结论

本文综合分析了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部因素四个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条件，假

定嵌套式机制是影响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基于成员国遵守机制的

程度和机制解决初始问题的程度两个衡量标准，本文认为嵌套式机制中的议题桥接与

结构桥接是影响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键。 通过分析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

湄公河委员会和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三个案例，可以看出由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区域

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嵌套式机制的完整程度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呈正相

关。 其中，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与欧盟实现了完善的议题桥接与结构桥接，形成

了完整的嵌套式机制，因此多瑙河流域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是有效的；湄公河委员

会与东盟的议题桥接与结构桥接都存在残缺，嵌套式机制不完整，因此湄公河流域

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仅部分有效；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与非盟未能建立稳定的议题

桥接与结构桥接，没有形成嵌套式机制，因此尼罗河流域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是无效

的（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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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Ｂ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ｌ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ｉｌｅｂａｓｉｎ．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ｃ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ｉｌｅ－ｌｏｗ＿ｒｅｓ＿
ＦＩＮＡＬ．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于 ２０１０ 年以及布隆迪于 ２０１１ 年签署《尼罗河流域合

作框架协议》。 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于 ２０１３ 年、坦桑尼亚于 ２０１５ 年、乌干达于 ２０１９ 年最终批准《尼罗河流域

合作框架协议》。 参见 ＮＢＩ，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ｌｅｂａｓｉｎ． ｏｒｇ ／ ｎｂｉ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表 １　 嵌套式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案例对比

嵌套式
机制

跨界河流
合作机制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成员对机制的遵守程度 对初始问题的解决程度

跨界河流合作
机制的有效性

完整
保护多瑙河
国际委员会

成员国对机制规则给予国
内立法

基本实现初始目标 有效

不完整
湄公河委员
会

成员国一定程度上按照机
制程序实施机制决议

促进了流域合作但对争端
的管控力度较低

部分有效

未形成
尼罗河流域
倡议组织

成员国仅认同机制愿景
仅在较低水平上促进了基
于初始问题的协调

无效

应该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嵌套式机制专指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与流域级跨界

河流合作机制间的一种结构模式，至于子流域级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区域政治经济共

同体的嵌套以及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全球组织如联合国的嵌套及其产生的效应不属

于本文讨论范围。 以此为前提，笔者关注了以往有关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研究中普遍忽

视的机制嵌套问题，认为嵌套式机制能将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部因素四者有机统

一，进而形成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通过对嵌套式机制的案例分析，笔者试图揭示区域

一体化深度和广度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为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与具体

的功能性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视角。 嵌套式机制对中国更好地

与东南亚国家共建澜湄合作机制以及中国有效参与世界其他地区跨界河流合作机制

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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